
三是怎麼確定行政長官候選人數目。行政
長官普選時，提名委員會應提名多少名行政
長官候選人，是制定行政長官普選制度時必
須明確的一個問題。前面講到，提名委員會
是一個機構，這個機構作出提名決定時，必
須明確要提名多少正式候選人。規定候選人
數目不屬於不合理限制，根據香港實際情
況，規定適當的候選人數目，在確保行政長
官選舉成為真正有競爭的選舉的同時，可以
避免候選人過多帶來的選舉程式複雜、選舉
成本高昂問題，有利於選舉在莊嚴、有序的
情況下順利進行。

前面講的是香港基本法關於行政長官普
選的基本安排，從這些安排看，同世界各
國、各地區實行的普選沒有本質的差別。
同時也要看到，香港行政長官普選有一個
特殊的地方，這就是香港是中國的一個地
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
長官必須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對中央人
民政府和香港特區負責。這決定了行政長
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換句話說，
與中央對抗的人不能擔任行政長官。有人
講，這是一個政治要求，我的看法是，你
要這樣講也可以。行政長官是一個政治機
構、政治職位，對擔任這個職位的人有政
治要求，是理所當然的，沒有甚麼可以質
疑的地方。我在這裡想強調的是，如果沒
有這一條要求，「一國兩制」的安排就行
不通，基本法的許多規定就行不通。從法
律角度來講，堅持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

港人士擔任，是 「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
香港基本法現行規定的要求。

基本法要求特首須愛國愛港

為甚麼這樣講？這需要深入地了解基本
法的規定。根據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特區
實行高度自治，相比其他地方政府，香港
特區得到中央的更大授權，因此，中央需
保留行政長官的實質任命權。此外，行政
長官作為香港特區首長和特區政府首長，
是香港特區的重要政治機構，也是中央與
香港特區關係的樞紐。「一國兩制」和香
港基本法的全面貫徹落實，要依靠廣大香
港居民，依靠特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
責，這當中，行政長官具有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比如說，基本法第12條規定，香
港特區是中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直轄
於中央人民政府；第43條規定，行政長官
要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
責；第48條規定，行政長官負責執行基
本法，執行中央政府就基本法規定的有
關事務發出的指令，代表香港特區政府
處理中央授權的對外事務和其他事務
等。基本法這方面規定還很多，我就不
一一列舉了。要落實這些規定，必然要
求行政長官是愛國愛港人士，而不能是
與中央對抗的人。一個不愛國愛港的
人、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怎麼對中央
政府負責？怎麼執行中央依法發出的指
令？這樣的人擔任行政長官，基本法的
這些規定就會成為一紙空文。再比如，
按基本法第45條的規定，行政長官要由中
央政府任命，這種任命是實質性的。如果
普選時，香港不是選出一個愛國愛港的行
政長官人選，中央政府怎麼任命他擔任行
政長官？怎麼向他交托高度自治的權力？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會允許一個
不愛國的人、與自己對抗的人、要推翻自

己的人擔任地方首長。如果作出這樣的任
命，怎麼向全國人民交代？如果不任命，
又會在香港造成甚麼樣的震盪？這些都是
現實問題。因此，如果沒有行政長官必須
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的這個要求，基本法
關於行政長官必須由中央政府任命的規
定，在實際執行中會遇到難於克服的問
題。行政長官最終要由普選產生是基本法
的規定之一，正確貫徹落實這一條規定，
必須綜合考慮基本法其他條文的實施問
題，必須確保基本法規定的各項制度的有
效落實，以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
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而所有這一
切，都有賴於堅持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
港人士擔任的基本要求。

鄧小平強調須選愛國者

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不是
今天才提出來的，而是中央制定對香港基本
方針政策時就明確的。1984年6月，鄧小平
先生就明確提出，「港人治港有個界限和標
準，就是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
香港。⋯⋯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的民
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
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同年10
月，鄧小平先生在談到過渡時期要推薦一批
年輕能幹的人參與香港政府的管理時提出，
「參與者的條件只有一個，就是愛國者，也
就是愛祖國、愛香港的人。1997年後在香港
執政的人還是搞資本主義，但他們不做損害
祖國利益的事，也不做損害香港同胞利益的
事」。1987年4月，鄧小平先生在會見香港基

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講到普選問題，他
說，「我過去也談過，將來香港當然是香港
人來管理事務，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來
選舉行嗎？我們說，這些管理香港事務的人
應當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
定能選出這樣的人來嗎？」這也從一個側面
提出了普選條件下，仍然必須堅持行政長官
由愛國愛港的人擔任的要求。為甚麼鄧小平
先生要再三強調愛國愛港原則呢？就是因為
這個原則是體現國家主權，確保中央與特區
有良好關係，維護香港繁榮穩定所必需的，
沒有這一條，「一國兩制」就行不通，香港
基本法許多規定就行不通。
綜合我前面所講的，一方面，將來普選時

不可能排除符合法定資格的人參選，另一方
面，不愛國愛港、與中央對抗的人不能擔任
行政長官，這是行政長官普選時必須解決的
主要難題。現在要落實普選，就必須找出一
個切實能夠解決問題的答案。香港基本法規
定行政長官最終要由普選產生，就是相信香
港社會能夠找出一個辦法，確保普選產生的
行政長官能夠符合愛國愛港要求，對此中央
充滿信心。
在座的各位朋友！
在香港落實行政長官普選，既有中央的權

力，也有香港特區的權力，其中，行政長官
和特區政府具有重要的憲制角色，大量的工
作要靠富有經驗的特區政府公務員去做，靠
在座的各位去做。在我們的面前，挑戰是巨
大的，工作是辛苦的，前景是光明的。一
是，香港社會普遍希望2017年能夠實現行政
長官普選，我們的努力方向是順應香港民意

的；二是，香港社會普遍贊同按照香港基本
法規定落實普選，普遍贊同與中央對抗的人
不能擔任行政長官，我們堅持的原則是有廣
泛社會支持的；三是，基本法關於行政長官
普選的規定是公平合理的，切合香港的實際
情況，我們提出按照這些規定落實普選，符
合各方面的利益，符合香港的根本福祉；四
是，中央政府、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政府落
實行政長官普選的立場是堅定的，採取的措
施是妥當的，只要我們緊緊依靠廣大香港居
民，一定能夠提出各方面都接受的普選方
案；五是，香港社會的主流始終是求穩定、
謀發展，任何勢力企圖利用普選議題製造動
盪或者在香港推行一種可能給社會帶來動盪
的普選，終將不會得到香港社會的支持。有
這五條，相信在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和廣大
香港市民的共同努力下，通過在座各位以及
廣大公務員的辛勤工作，一定能夠實現2017
年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重申中央「三個堅定不移」

最後，我想用今年年初以來中央領導人和
有關部門負責人再三重申的「三個堅定不移」
來結束今天的講話：中央對2017年行政長官
實行普選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行政長官普
選辦法必須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和全國人
大常委會決定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行政長
官必須由愛國愛港的人擔任的立場是堅定不
移的，讓我們共同努力，作出無愧於時代、
無愧於700萬香港居民期盼的貢獻！
謝謝大家。

（小題為編者所加）

A8 責任編輯：鄧世聰、李暢熹 2013年11月23日(星期六)李飛 普選談

（上接A7版）

全面準確地理解基本法為如期實現普選而努力
——李飛主任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高級官員座談會上的講話

非常高興能與各位朋友見面，感謝林鄭月娥

司長給我這個機會和榮譽講幾句話。那麼，講

些甚麼呢？來到香港，自然要講香港的話題。

香港的話題很多，當下最熱議的可能是政改問

題，請允許我就此發表一點看法，與大家進行

交流。

我留意到，今年10月17日，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在
立法會宣布，將在今年年底左右正式啟動落實

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的公眾諮詢。我相信大家都有一個
共同的期望，就是希望這次公眾諮詢能夠在理性、平
和、包容的氛圍下進行，並希望在諮詢過程中香港社會
能夠凝聚共識，使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修成正果」，
順利實現。

「普選有巨大的優越性，
但不乏巨大的風險。」

普選是一個既簡單又複雜的問題。說它簡單，是從選
舉形式本身來講的。如果讓在座的各位不要考慮各方面
因素，就普選講普選，寫出一個普選方案，大概不用一
頓飯的工夫，大家都可以完成作業，有的人還可能超額
完成任務，寫出兩個、三個。說它複雜，是從現實政治
角度來講的。不少國家到現在還沒有實行普選，有些國
家用了百年以上時間實現普選；就是在實行普選的國家
或地區中，也難於找到兩個完全相同的普選制度，可謂
千差萬別，各有特色。世界民主發展到今天，西方國家
稱為普世價值的東西，為甚麼會如此複雜、這麼難於處
理呢？這是因為普選本質上並不簡單，它觸及一個國家
或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種族、宗教等社會條件和
各方面的深層次問題，雖然理論上有巨大的優越性，但
現實中不乏巨大的風險。不顧客觀條件而推行普選，導
致社會混亂，經濟凋蔽，民生困苦，這方面的例子，大
家知道的可能比我還多。

「中央對普選採積極慎重態度，
符合港整體利益。」

正是由於普選問題關係到社會穩定，涉及香港社會各
階層、各界別的利益，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起草香港基
本法時，社會各界分歧很大，中央對香港實行普選採取
了既積極、又慎重的態度。在1985年至1990年香港基本
法起草期間，香港市民最關心的問題是甚麼？是香港的
平穩過渡，是社會各階層、各界別的利益得到切實保
障，是香港居民的生活方式不要改變，歸結到一句話，
就是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社會
雖然有普選訴求，但社會主流意見是不能急於推行普
選，即使要實行普選，也要循序漸進。基於這種社會共
識，香港基本法第45條規定，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根據香
港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
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
的目標。在實現了香港平穩過渡，實現了保持香港繁榮
穩定的今天，可以說，基本法關於普選問題的規定，中
央對普選問題採取的積極而慎重的態度，完全符合廣大
香港同胞和各國投資者的利益，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
也符合國家的利益。

「行政長官普選基本安排，
可概括為五點。」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最終要由普選產生，這是基本法規
定的目標，2017年行政長官可以由普選產生，這是全國
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決定。儘管特區政府的公眾諮詢還沒
有開始，但從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現有規定看，
行政長官普選的基本安排是較為明確的，我想可以把它
概括為五點：
第一，行政長官普選時，需要組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

的提名委員會。按照2007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
定，這個提名委員會可參照目前的選舉委員會來組成。
第二，任何符合基本法第44條規定資格的人，即年滿

40周歲，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滿20年且在外國無居留權
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並且符合香港有關法
律規定的資格，都可以向提名委員會爭取提名，被提名
權、被選舉權沒有不合理的限制。

第三，提名委員會提名是機構提名，也就是說，要在
爭取提名的人當中，按照民主程序由提名委員會正式提
名若干名候選人，供全港合資格選民選舉。
第四，根據提名委員會提名產生的行政長官候選人，

全體合資格選民均有一人一票的投票權，選出行政長官
人選，選舉權是普及而平等的。
第五，行政長官人選在香港當地產生後，報中央人民

政府任命。

「選舉權普及而平等，
是普選最重要的標準和最核心的內涵。」

從上述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確立的制度安排
來看，行政長官實行普選時，全港合資格選民均有一人
一票的投票權，選舉權普及而平等。這也是普選最重要
的標準和最核心的內涵。任何符合法定資格的人都可以
向提名委員會爭取提名，獲得提名的人可以平等地進行
競選，被選舉權、被提名權沒有不合理限制。這種制度

是公平合理的，從這個角度來講，與世界各國、各地區
的普選制度沒有實質的差別。在下一步公眾諮詢中，需
要香港社會深入討論的是基本法規定框架下普選制度的
具體安排，其中包括：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
的民主程序、行政長官候選人的人數、每位選民投票選
舉行政長官人選的具體方式等，只要本㠥理性務實的態
度，求同存異的精神，一定能夠凝聚社會共識，在2017
年如期實現行政長官的普選。
前面我講了行政長官普選與世界各國、各地區的普選

沒有實質差別，在這裡我也想指出，按照基本法的規
定，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普選，有一個重要特點，有一個
特殊之處。
一個重要特點是，行政長官候選人要由一個有廣泛代

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為甚麼基本法要作這樣的規
定？其中的一個重要考慮就是均衡參與，使社會各階
層、各界別在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時都有發言權，克服
其他提名方式可能產生的弊端，從而提出能得到各方面
認可、比較接受的行政長官候選人。應當說，這個安排
充分體現了制度理性，充分體現了基本法起草過程中香
港各界人士的智慧。嚴格按照基本法規定落實普選，就
必須堅持這項制度安排，這不僅是法治的要求，也是做
到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最好選擇。

「如果與中央對抗的人成為特首，
他怎麼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

一個特殊之處是，這就是香港是中國的一個地方行政
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獲得中央授權，享有高度
自治。行政長官必須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對中央人民
政府和香港特區負責。這決定了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
港人士擔任，換句話說，與中央對抗的人不能擔任行政
長官。試想，如果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成為行政長官，
他怎麼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怎麼履
行執行基本法的職責？「一國兩制」下中央與特區的良
好關係很可能受到嚴重損害，香港繁榮穩定很可能受到
嚴重的影響，甚至「一國兩制」實踐都可能發生嚴重挫
折。經過前一段時間的討論，香港廣大市民對這個問題
的認識越來越清楚，我希望在未來的公眾諮詢中香港社
會能夠就這個問題達成廣泛共識。

「希望各界放下成見，最大限度
凝聚共識，使普選成為現實。」

今年以來，中央領導人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了中央按
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落實普選的堅定立
場。今年9月，張德江委員長向到訪北京的香港人士
說：「關於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中央的原則立場是一貫
和明確的，就是必須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方針，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
定，積極、穩妥推進香港民主發展，最終達至普選目
標。」中央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在香港落實普選的立場是
堅定不移的，對香港社會各界在基本法規定的軌道上形
成普選方案充滿信心。希望香港社會各界人士以基本法
規定作為共同基礎，放下心中一切成見，相互尊重，相
互理解，相互包容，最大限度凝聚共識，使普選成為現
實，把香港的民主發展推向一個嶄新的階段。
我的講話完了，謝謝大家。

（小題為編者所加）

依法落實行政長官普選 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李飛主任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高級官員座談會上的講話

■特區政府宴請

李飛一行。

（2013年11月22日）

三、怎麼認識行政
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
人士擔任的基本要求


